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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公司網站(www.cimc.com)以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为子公司中集安瑞科和中集物

流经销商和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于玉群 

公司秘書 

 

 

 

 

香港，2018 年 9 月 21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王宏先生（董事長）、王宇航先生（副董

事長）、胡賢甫先生及劉冲先生，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承偉先生、

潘正啟先生及王桂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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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18-08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为子公司中集安瑞科和中集物流 

经销商和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8 年度为经销商和客户提供担保的情况概述  

2018 年 6 月 8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与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下属子公司 2018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

司、非全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 2018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以及本公司下

属子公司对其母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对其投资的各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

公司 2018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2018 年担保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有效期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包含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

保、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和专项担保额度 350 亿元人民

币。2018 年 9 月 6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 15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及《关于

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拟在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安瑞科”）及

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物流”）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新

增担保名单用于两家子公司为其所属客户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以下

简称“买方信贷”），以推动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帮助经销商和客户解决在经营活动中

的资金短缺困难，实现公司与经销商和客户的共赢。该项目尚待股东大会审核通过。相

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2018 年 3 月 29 日、2018 年 6 月 8 日和 2018

年 9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CIMC】

2018-022、【CIMC】2018-028、【CIMC】2018-037、【CIMC】2018-051 和【CIMC】2018-075）

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子公司中集安瑞科主要从事广泛用于清洁能源、化工环境及液态食品三个行业的各

类型运输、储存及加工设备的设计、开发、制造、工程及销售，并提供有关技术保养服

务。子公司中集物流融合物流装备制造和物流服务优势，主要从事跨境物流、集装箱系

统服务、多式联运、装备物流四个业务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物流装备制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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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集装箱全生命周期服务、国际船舶代理、产业物流、跨境电商、运输平台、项目

物流、国际货运代理、外贸综合服务等。两家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可查阅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CIMC】2018-075）及香港

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为增加公司业务销售，由于部分客户暂时因自身资金紧张而无法全额支付售价，中

集安瑞科、中集物流为解决该部分客户的融资需求，拟对其提供买方信贷，帮助其实现

融资需求，从而达到一方面尽快实现销售收入并最终收到买方信贷回款，另一方面扩展

市场份额的目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买方信贷所涉及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推荐并经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审核确认后

并纳入贷款客户范围的非关联经销商或客户。经公司资信审核，公司将资信优良的经销

商或客户推荐给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资信不佳的经销商或客户，公司将及时采取

措施，不再将其列入享受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综合贷款的范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额度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至二零一九年有关担保的董事会决

议签署之日止。 

（三）担保金额：中集安瑞科买方信贷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并在 2018

年底将担保余额控制在 5 亿元人民币内；中集物流买方信贷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 亿元人

民币，并在 2018 年底将担保余额控制在 1 亿元人民币内。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是根据行业性质以及为了促进业务发展，

是依据了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且公司不断规范担保事项和加强风险控制。公司担保

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对

外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中集安瑞科及中集物流开展买方信贷发表相关意见。相关信息

可查阅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

【CIMC】2018-075）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五、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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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公告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7,877,793 千元，占 2017 年度期末净

资产的 116.69%，其中，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附属公司提供的债务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8,043,280 千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 15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